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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研究基金管理细则（2018 修订版）

为了规范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有效实施对外开放与学

术交流，特制定《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开放研

究基金管理细则》。

一、课题实施管理细则

1、研究课题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三类，

重大项目的支持额度为 10万元人民币，重点项目的支持额度

为 5万元人民币，一般项目的支持额度为 2~3万元人民币。每

类项目的研究期限原则上均为 2年。对于主持有本实验室开放

研究基金项目且还未通过结题验收的课题负责人不得继续申报。课

题申请书经资格审查和形式审查后提交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

审。学术委员会根据客观公正、择优资助的原则，通过无记名

投票方式确定本年度资助课题及其额度，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最终核准。

2、实行课题负责人制。课题负责人负责研究工作的组织

和经费的使用。重大课题批准立项后，如果课题负责人申请，

实验室可以指派本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参加课题的研究工作。

3、课题批准立项后，应按要求填写“科研项目任务书”。

一年执行期时填写项目“中期进展报告”，课题结束时填写项目

“结题报告”。研究计划实施过程中，涉及预定目标、研究内容、



2

计划实施等的变更以及提前结题或延长研究期限等，项目负责

人必须提交申请并报实验室主任审批。

4、实验室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或通讯会议，检

查课题研究工作进展和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等方面工作，并对

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提出建议。实验室主任不定期检查课题执

行及进展情况，对不执行研究计划的，有权终止资助。

5、实验室资助的课题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论著、申请

的专利以及申报的其它成果，研究者第一单位署名必须冠中文

“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中北大学）”或英文

“Shan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Functional Nanocomposit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且必须标注“中北大学纳米功

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研究基金资助”和项目

编号或“Supported by the Opening Project of Shan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Functional Nanocomposit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No. XXX) ”；论文的通讯联系人必须是实验室主任。

6、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的课题，重大项目必须发表

大类一区的 SCI期刊论文至少 2篇，重点项目必须发表大类二

区以上的 SCI期刊论文至少 2篇，一般项目必须发表 SCI期刊

论文至少 2篇，所有论文中北大学给予的奖励全部归第一作者

所有。

7、实验室资助的研究课题或与本实验室合作研究的课题，

研究成果由实验室和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共享；成果转让的获

利，由双方共享，比例另行协商。申请发明专利时，按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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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规定执行。

8、课题结束后，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完成情况进行评

议。对于评议结果为优秀的课题负责人，实验室将持续资助。

9、所有结题项目必须提交下列材料，以便实验室归档保

存：

（1）研究工作总结或终止报告；

（2）发表的论文、提交的报告或出版的著作（论文发表

滞后的应在发表后提供）；

（3）专利与获奖成果证书复印件。

10、课题原则上不予延长。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延

长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二、课题经费管理细则

1、开放基金项目经费由各课题负责人掌握使用，只能用

于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其开支范围为：

（1）与资助的开放课题研究相关的科研费用：包括材料

费、加工费、大型仪器设备的测试费、零星器材购置费、小型

仪器租用费、机时费、网络费、打印费、调研费、交通费（含

市内交通费）等；

（2）学术活动费，包括由开放课题资助的论文发表版面

费、著作出版费、国内外学术会议费、调研费和资料费等；

（3）申请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的往来旅差费、住宿费

和生活补助费；

（4）其它开支范围按照中北大学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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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放课题经费原则上由实验室统一管理，根据财务管

理规定，由受资助人掌握使用，并经实验室主任审批后统一办

理财务结算手续。 对于校外受资助人负责的重大项目，如果

项目负责人提起申请，可以按照中北大学财务管理制度和实验

室规章将经费拨至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3、项目经费采用两期分批报销或拨付制度，第一期：在

项目中期检查通过后，报销或拨付不高于 50%的项目经费；第

二期，在项目结题、验收合格后，报销或拨付其余项目经费。

4、结余经费的处理：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结余经费全部

归入实验室。

5、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问题说明：

（1）实验室资助的项目应尽可能使用本实验室的仪器设

备，因工作需要且实验室确实无力解决的少量特殊小型设备和

测试项目，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方可外购、外测，并凭发票在

项目经费中支出。使用开放课题基金购置、加工和研制的仪器

和装置归实验室所有。

（2）开放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学术活动费及旅差费等，由各

项目负责人在基金范围内自行掌握使用，按照中北大学财务处

规定进行报销。

（3）使用实验室的大型分析测试设备，按照校内价格收取

费用。

（4）在研的开放基金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验室主任

有权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缓拨资助经费，中止、甚至撤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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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缴已拨付的经费：

① 弄虚作假、违背科学道德；

②未按预定计划进行研究，或研究水平明显低于预期要

求，或无能力继续完成任务；

③未按要求上报项目执行和进展情况，无故不接受实验室

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

④项目资助经费的使用不符合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或其

他违反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的行为。

五、本办法由中北大学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

室和中北大学科技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